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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諮詢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6 月 27日(星期四)上午 11:00 

貳、地點：博愛校區行政大樓 2樓 201會議室 

叁、主席：洪瑞鍾主任                       

肆、出（列）席人員: 如簽到單                          記錄：徐美慧 

伍、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 由 一：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獎勵學生考取專業能力證照及通過語文能力檢定各

級別複審名單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學科技與學習輔導組 

決    議： 

1. 照案通過，補助第一級 19名、第二級 30名及第三級 125 名。 

2. 先確認僑外籍生身份是否為華語學校畢業，若非華語學校畢業，再依本

校獎勵學生考取專業能力證照及通過語文能力檢定實施要點給予獎勵補

助。 

3. 瑜珈相關師資證明及培訓證照，依往例由美國瑜珈聯盟(Yoga Alliance)

認定之證照補助種類為第一級；其它類者，由系所提供佐證是否符合本

校獎勵學生考取專業能力證照及通過語文能力檢定實施要點中第四點第

四款之所規範標準，再給予補助。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已辦理核銷完竣。 

案 由 二：108 年度「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及跨領域教師社群」申請案件評選乙

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師專業成長組 

決    議：  

1. 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及跨領域教師社群補助第一級共 2 組，每組新臺幣

5 萬元整；第二級共 3 組，每組新臺幣 3 萬元整及第三級共 12 組，新臺

幣 2萬元整。 

2. 本案補助經費共計 43萬元。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並以電子郵件通知獲得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及跨領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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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社群開始執行。 

案 由 三：有關本校新進教師接受領航減授鐘點部份，擬以數位教材當成果報告，

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教師專業成長組  

決    議：請 2位教師繳交說明後於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 

執行情形：2位教師提供使用 LMS數位學習系統或 ee-class易課平台教學資料。  

陸、報告事項： 

一、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獲得優良教學助理為教育系 1位、特教系 1位、學材

系 1位、中語系 1位、舞蹈系 1位、數學系 1位及都經系 1 位，共計 7 位，

業於 108年 6月 11日舉行教學獎助生期末發表會進行頒獎。 

二、 108 年度學生自主學習社群，補助 B級共 5組，每組新臺幣 2萬元整，補

助 C 級共 5組，每組新臺幣 1萬元整。 

柒：提案討論： 

案 由 一：108學年度第 1學期「臺北市立大學教學助理」名單審查，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學科技與學習輔導組 

說    明：  

1. 依本校教學助理實施要點辦理(如附件一)。 

2. 依往例分配原則，108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助理名單。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 

案 由 二：「臺北市立大學優良教學助理遴選要點」修正條文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學科技與學習輔導組 

說    明：  

1. 為鼓勵各學院(中心)之教學助理參與優良教學助理遴選。 

2. 檢陳本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現行要點及修正草案各乙份。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三)。 

案 由 三：臺北市立大學「教師教學意見調查暨輔導實施要點」修正條文案提請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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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教師專業成長組 

說    明：  

1. 依 106年度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委員建議及 107年 9月 17日 107

學年度第 1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會議紀錄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建議，

單科採計有效問卷之分數未逹 3 分之規定與輔導機制(如附件四)。 

2. 檢陳 107 年 11 月 30日舉辦教學意見調查座談會會議紀錄(如附件五)。 

3. 檢陳本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現行要點及修正草案各乙份(如附件六)。 

決    議：請收集單科科目連續 2次分數低於 3.5分及 3.2分以下之人數，於下一

次會議再提出討論。 

案 由 四：有關本校新進教師接受領航減授鐘點部份，擬以數位教材當成果報告，

提請追認 。 

提案單位：教師專業成長組  

說    明：依本校領航教師制度實施要點第六點規定(如附件七)。 

決    議：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下午 12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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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開課單位 建議排序 科目名稱 必/選修 修課人數 課程類型 授課教師 建議分配員額 實際申請數 剩餘員額

1 教學原理 大二/必修 32 一般課程 粱雲霞
2 教學媒體與應用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黃思華
3 國民小學語文教材教法-國語教材教法 大三/必修 48 一般課程 張純
4 課程理論與新興議題 大三/選修 25 一般課程 簡良平
1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大二/必修 40 一般課程 陳淑琦
2 幼兒遊戲 大二/必修 41 一般課程 盧雯月
3 幼兒園教材教法 大二/必修 19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蘇育令
4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大二/必修 32 一般課程 邱志鵬
5 幼兒文學 必修 一般課程 鍾雅惠
1 資賦優異教材教法 大二/必修 39 一般課程 吳淑敏
2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大二/選修 50 一般課程 李姿瑩
3 發展心理學 大一/選修 一般課程 郭美滿
1 心理與教育測驗 大二/必修 45 一般課程 陳明終
2 諮商理論與技術 大二/必修 45 一般課程 李明晉
3 諮商實習 大四/必修 0 其他:校外實習 劉彥君
1 教科書設計與實作 大三/必修 40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吳萬萊、楊嵐智
2 教育史 大二/必修 38 一般課程 方志華

3 數位影像創作 大一/選修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劉光夏

1 歷代文選及習作 大二/必修 28 一般課程 楊馥菱
2 歷代詩選及習作 大二/必修 28 一般課程 揚文惠
3 中國文學史 大三/必修 19 一般課程 許琇禎
4 文學理論 大二/必修 40 一般課程 陳思齊
5 漢字與文化 大三/選修 30 一般課程 吳俊德
1 史學導論 大一/必修 4 一般課程 王怡辰
2 地理學研究法 大三/必修 40 一般課程 徐榮崇
3 自然地理 大一/必修 9 一般課程 鐘珮瑄
1 管弦樂合奏 大一到大四/必修 102 一般課程 張佳韻
2 合唱 大一到大四/必修 39 一般課程 陳麗芬
3 樂曲分析 大一/必修 31 一般課程 江佳穎
4 古典時期前音樂史 大二/必修 52 一般課程 何家欣
5 多媒體音樂創作 大一到大四/必修 41 一般課程 白偉毅
1 西洋美術史 大一/必修 1 一般課程 許瀞月
2 影像與敘事 大二/必修 55 一般課程 曾靖越
3 電腦繪圖 大一/必修 1 一般課程 高震峰
1 英文(一) 大一/必修 1 通識課程 許慧珍
2 中級英文寫作練習 大二/必修 32 一般課程 Cheyenne Maechtle

3 英文(一) 大一/必修 通識課程 張期敏
1 公共政策 大三/必修 39 一般課程 徐淑敏
2 中華民國憲法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高光義
3 區域治理 大二/選修 41 一般課程 許耿銘
1 現代舞III 大二/選修 19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陳書芸
2 舞蹈教學與實習I 大三/選修 19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吳怡瑢

3 西方舞蹈史I 大二/必修 46 一般課程 王如萍

1 普通物理實驗(一) 大一/必修 4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陳松賢
2 普通化學實驗(一) 大一/必修 5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曾梅慧
3 普通物理學 大一/必修 6 一般課程 吳月娥、陳松賢
1 普通生物學實驗 大一/必修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劉宛菁、蘇慧君、吳書平
2 地質學 大二/必修 28 一般課程 方建能、李孟陽
3 生物化學實驗 大二/必修 14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蘇慧君、黃琤
1 微積分(一) 大一/必修 3 一般課程 趙國欽
2 高等微積分(一) 大二/必修 52 一般課程 陳光武
3 代數學(一) 大二/必修 49 一般課程 姚為成
1 JAVA程式設計(I) 大一/必修 2 一般課程 李昆翰
2 計算機概論 大一/必修 2 一般課程 盧東華
3 離散數學 大一/必修 2 一般課程 梁世聰
1 游泳 大二/必修 44 一般課程 陳顯宗
2 運動教育學研究 碩一/必選修 4 一般課程 林國瑞

3 桌球 大二/必修 23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韓大衛

1 專長訓練-壘球 大一到大四誠班/必修 35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林啟川

2 專長訓練-曲棍球 必修 23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蔡一鳴

3 樂活球類服務學習 大三/必修 61 一般課程 張武業

4 重量訓練理論與操作 大二/選修 68 一般課程 李金為

5 保齡球II 大三/選修 16 一般課程 周妙玲

6 專長訓練-橄欖球
大一到大四/必修

大四/選修
29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蘇福仁

7 專長訓練-桌球 大一到大四/必修 22 一般課程 陳建利
1 田徑短跨 大一到大四/必修 16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王淑華
2 田徑擲部 大一到大四/必修 16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羅仁駿
3 田徑跳部 大一到大四/必修 12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陳九州
1 游泳專長訓練 大一到大四/必修 7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許志傑
2 田徑 大二/必修 30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林惠美
1 空手道專長 大一到大四/必修 15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謝富秀、寧玉麟
2 跆拳道專長 大一到大四/必修 25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秦玉芳
3 專項技能服務實習 大二/必修 44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陳銨漵
1 肌力訓練(一) 大一/選修 一般課程 王家玄
2 課程設計與實務 大四/必修 38 一般課程 趙郁玲
3 演出編導實務(一) 大三/必修 36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蘇志鵬
1 行銷學 大二/必修 55 一般課程 邵于玲
2 休閒產業分析 大二/選修 55 一般課程 邱敬仁、陳麗如
3 職場體驗(含服務學習)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張智涵
1 藥物教育 大一/選修 一般課程 曾玉華
2 人體解剖生理學 大一/必修 1 一般課程 陳永盛

3 運動行銷學 大二/選修 55 一般課程 劉述懿

1 建築及都市設計I 大二/必修 28 一般課程 謝旭昇
2 都市設計與環境規劃1 大三/必修 31 一般課程 陳姿伶
1 社會工作概論 大三/必修 27 一般課程 王實之
2 公共衛生學(1)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陳珮青、林于凱
1 社會學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丁庭宇

2 經濟學(一)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孫立群

1 英文(一) 大一/必修 通識課程 李光武
2 中國文學中的愛情故事 大一到大四/選修 60 通識課程 陳宣諭
3 運動行銷通論 大一到大四/選修 30 通識課程 劉玉峰
1 輔導原理與實務 大二/必修 40 其他:師資培育課程 蕭雁文
2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必修 40 一般課程 董德輝
3 學習評量 大二、大三/必選修 65 一般課程 趙曉美
1 iOS APP軟體發展與應用 選修 3 通識課程 盧東華
2 生活應用APP 選修 50 通識課程 陳億成
1 英文(一) 大一/必修 通識課程 姜敏君
2 英文(一) 大一/必修 通識課程 何美靜
3 英文(一) 大一/必修 通識課程 徐正和
4 英文(一) 大一/必修 通識課程 蔡茜伃

5 英文(一) 大一/必修 通識課程 廖紋娟

3 3 0

師培中心 3

英文能力

2

5

2 0

5 0

3 0

非屬系所院級
程式設計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3 3 0

運動健康科學系

(原體育與健康學系)
3 3 0

市政管理學院

城市發展學系 2 2 0

衛生福利學系 2 2 0

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 2 2 0

通識中心

體

育

學

院

球類運動學系 7 7 0

陸上運動學系 3

技擊運動學系 3 3 0

運動藝術學系 3 3 0

3 0

水上運動學系 2 2 0

3 3 0

資訊科學系 3 5 -2

理

學

院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3 3 0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3 3 0

數學系

體育學系 3 3 0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3 3 0

舞蹈學系 3 3 0

視覺藝術學系 3 3 0

英語教學系 3 3 0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中國語文學系 5 5 0

歷史與地理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3 3 0

心理與諮商學系 3 3 0

3 3 0

音樂系 5 5 0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3 3

108-1一般類教學助理審查名單一覽表

教

育

學

院

教育學系 4 4 0

幼兒教育學系 5 5 0

0

附件二



學院 系/開課單位 建議排序 科目名稱 必/選修 修課人數 課程類型 授課教師 建議分配員額 實際申請數 剩餘員額
1 教學原理 大二/必修 36 一般課程(含實作活動) 萬家春
2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各科教材教法實習(社會) 大三/必修 58 一般課程 詹寶菁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1 比較教育行政專題研究 碩二/選修 0 一般課程 宋秋儀 1 1 0

1 教保專業倫理 大四/必修 84 一般課程 陳銀螢
2 幼兒學習評量 大三/必修 69 一般課程 王珮玲
1 重度與多重障礙 大二/必修 50 一般課程 葛竹婷
2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 必修 39 一般課程 陳淑瑜
1 諮商專業倫理 大四/必修 38 一般課程 林蔚芳
2 行為科學研究法 大二/必修 48 一般課程 危芷芬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1 學習心理學 大一/選修 一般課程 黃幸美 1 1 0

1 歷代詩選及習作 大二/必修 24 一般課程 梁淑媛
2 現代詩與習作 大二/選修 29 一般課程 余欣娟

歷史與地理學系 1 史學方法 大二/必修 41 一般課程 李淑珍 1 1 0

1 音樂研究法 大二/必修 3 一般課程 林小玉
2 曲式與分析(一) 大二/必修 53 一般課程 潘家琳
1 素描 大一/必修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陳代如
2 進階設計 大三/選修 25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蕭惠君

英語教學系 1 英語教學觀摩與實習 必修 38 一般課程 鄭錦桂 1 1 0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1 政治學 大一/必修 一般課程 李俊達 1 1 0

舞蹈學系 1 民族舞蹈 大四/必修 13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蕭君玲 1 1 0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1 有機化學實驗(一) 大二/必修 17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古建國 1 1 0

1 微生物學(含實驗) 大二/必修 14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張育傑
2 地球科學 大一/必修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李孟陽、洪志誠

數學系 1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大三/選修 13 一般課程 鄭英豪 1 1 0

資訊科學系 1 作業系統 大三/必修 40 一般課程 壽大衛 1 2 -1

體育學系 1 市場調查研究 碩一/必選修 一般課程 戴遐齡 1 1 0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1 健康體適能指導 大三/選修 55 實驗或操作型課程 李麗晶 1 1 0

運動科學研究所 1 運動生理學 大二/必修 51 一般課程 楊艾倫 1 1 0

運動健康科學系

(原體育與健康學系)
1 運動生物力學 大三/必修 49 一般課程 曾國維 1 1 0

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 1 體能訓練理論與實務 大三/必修 55 一般課程 徐台閣 1 1 0

運動教育研究所 1 應用運動心理學 大二/選修 70 一般課程 黃崇儒 1 1 0

運動器材科學研究所 1 運動生物力學 大二/必修 53 一般課程 陳婉菁 1 1 0

體

育

學

院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2 2 0理

學

院

2 0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中國語文學系 2 2 0

音樂系 2 2 0

視覺藝術學系 2 2 0

108-1教學類教學助理審查名單一覽表

教

育

學

院

教育學系 2 3 0

幼兒教育學系 2 2 0

特殊教育學系 2 2 0

心理與諮商學系 2



臺北市立大學優良教學助理遴選實施要點  
修正

現行  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規定） 說明 

三、優良教學助理遴選程序： 

(一) 初選：教學助理符合下列各款

事蹟者，得遴選為優良教學助

理候選人，並送審查委員複

選： 

1. 當學期參與本中心認可之

相關培訓活動三場以上。 

2. 按時繳交各式報告及期末

自我評量表。 

3. 配合本中心要求事項，平時

表現優良者。 

(二) 複選：各學院(含非屬系所院

級)之優良教學助理候選人，

依初選條件、初選成績排序，

以當學期之各學院(含非屬系

所院級)教學助理補助員額之

10%為原則，選出各學院(含

非屬系所院級)決選名單，小

數採四捨五入進位（未達一人

以一人計）。 

(三) 決選：各學院(含非屬系所院

級)決選名單之候選人，須參

與期末報告甄選，由審查委員

進行決選。審查委員得參考成

果報告內容，與中心提供之補

充說明，及各候選人繳交之輔

助資料評分。本中心最終統計

決選成績，選出各學院(含非

屬系所院級 )之優良教學助

理。各學院(含非屬系所院級)

優良教學助理之人數，以當學

期之各學院 (含非屬系所院

級)教學助理補助員額之 5%

為原則，小數採四捨五入進位

（未達一人以一人計）。 

(四) 經評審結果若無適當人選，獎

勵名額得從缺。 

(五) 遴選作業每學期辦理乙次，遴

選方式視當學期公告為定。 

三、優良教學助理遴選程序： 

(一) 初選：教學助理符合下列各款

事蹟者，得遴選為優良教學助

理候選人，並送委員會複選： 

1. 當學期參與本中心認可之

相關培訓活動三場以上。 

2. 按時繳交各式報告及期末

自我評量表。 

3. 配合本中心要求事項，平時

表現優良者。 

(二) 複選：依初選條件、初選成

績，錄取之優良教學助理候選

人不超過當學期教學助理總

人數之 10%為原則。其優良教

學助理候選人須參與期末報

告甄選，由委員會進行複審，

審查委員得參考成果報告內

容與中心提供之補充說明，及

各候選人所繳交之輔助資料

評分。本中心最終統計優良教

學助理候選人複選成績，選出

優良教學助理。優良教學助理

以不超過當學期教學助理總

人數 5%為原則。 

(三) 遴選作業每學期辦理乙次，遴

選方式視當學期公告為定。 

為鼓勵不同學

院(中心)之教學

助理參與優良

教學助理遴選

特修訂此要點

(一)、(二)、(三)

並新增(四)及原

要點(三)下移至

要點(五)。 

附件三 



 

四、優良教學助理獎勵方式: 

(一) 獲選優良教學助理候選

人並參與期末甄選者，頒

發獎金新台幣 1,000元，

績優獎狀一紙。 

四、優良教學助理獎勵方式: 

(一) 獲選優良教學助理候選

人並參與期末甄選者，頒

發獎金新台幣 800元，績

優獎狀一紙。 

 



臺北市立大學優良教學助理遴選要點 

102年 9月 24日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整合計畫會議通過 

103年 10月 31日教學發展中心第二次諮詢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6月 27日教學助理審查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1月 24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1月 14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 臺北市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協助教學認真並有傑出表現之優良

教學助理，特訂定「臺北市立大學優良教學助理遴選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 優良教學助理之遴選由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主任遴聘校內外

教師為審查委員遴選之。基於迴避原則，若該學期委員所授課程獲配教學

助理者，不參與評分與討論。 

三、 優良教學助理遴選程序：  

(一) 初選：教學助理符合下列各款事蹟者，得遴選為優良教學助理候選人，

並送委員會複選： 

1. 當學期參與本中心認可之相關培訓活動三場以上。 

2. 按時繳交各式報告及期末自我評量表。 

3. 配合本中心要求事項，平時表現優良者。 

(二) 複選：依初選條件、初選成績，錄取之優良教學助理候選人不超過當學

期教學助理總人數之 10%為原則。其優良教學助理候選人須參與期末報

告甄選，由委員會進行複審，審查委員得參考成果報告內容與中心提供

之補充說明，及各候選人所繳交之輔助資料評分。本中心最終統計優良

教學助理候選人複選成績，選出優良教學助理。優良教學助理以不超過

當學期教學助理總人數 5%為原則。 

(三) 遴選作業每學期辦理乙次，遴選方式視當學期公告為定。 

四、 優良教學助理獎勵方式: 

(二) 獲選優良教學助理候選人並參與期末甄選者，頒發獎金新台幣 800 元，

績優獎狀一紙。 

(三) 獲選為優良教學助理者，於教學助理研習活動時公開表揚教學助理與指

導老師，並頒發優良教學助理獎金新台幣 2,000元、優良教學助理獎狀

乙紙。 

(四) 當學期培育優良教學助理之教師，得於下學期優先補助。 

五、 獲獎之教學助理有義務於本中心辦理之相關研習活動分享協助教學心

得。 

六、 經費來源： 



由本校年度預算或教育部專案計畫經費支應。 

七、 本要點經本校「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審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公

告實施。 

  



臺北市立大學優良教學助理遴選要點(修正草案) 

102年 9月 24日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整合計畫會議通過 

103年 10月 31日教學發展中心第二次諮詢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6月 27日教學助理審查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1月 24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1月 14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 臺北市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協助教學認真並有傑出表現之優良

教學助理，特訂定「臺北市立大學優良教學助理遴選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 優良教學助理之遴選由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主任遴聘校內外

教師為審查委員遴選之。基於迴避原則，若該學期委員所授課程獲配教學

助理者，不參與評分與討論。 

三、 優良教學助理遴選程序：  

(一) 初選：教學助理符合下列各款事蹟者，得遴選為優良教學助理候選人，

並送審查委員複選： 

1. 當學期參與本中心認可之相關培訓活動三場以上。 

2. 按時繳交各式報告及期末自我評量表。 

3. 配合本中心要求事項，平時表現優良者。 

(二) 複選：各學院(含非屬系所院級)之優良教學助理候選人，依初選條件、

初選成績排序，以當學期之各學院(含非屬系所院級)教學助理補助員額

之 10%為原則，選出各學院(含非屬系所院級)決選名單，小數採四捨五

入進位（未達一人以一人計）。 

(三) 決選：各學院(含非屬系所院級)決選名單之候選人，須參與期末報告甄

選，由審查委員進行決選。審查委員得參考成果報告內容，與中心提供

之補充說明，及各候選人繳交之輔助資料評分。本中心最終統計決選成

績，選出各學院(含非屬系所院級)之優良教學助理。各學院(含非屬系所

院級)優良教學助理之人數，以當學期之各學院(含非屬系所院級)教學助

理補助員額之 5%為原則，小數採四捨五入進位（未達一人以一人計）。 

(四) 經評審結果若無適當人選，獎勵名額得從缺。 

(五) 遴選作業每學期辦理乙次，遴選方式視當學期公告為定。 

四、 優良教學助理獎勵方式: 

(一) 獲選優良教學助理候選人並參與期末甄選者，頒發獎金新台幣1,000元，

績優獎狀一紙。 

(二) 獲選為優良教學助理者，於教學助理研習活動時公開表揚教學助理與指

導老師，並頒發優良教學助理獎金新台幣 2,000元、優良教學助理獎狀

乙紙。 

(三) 當學期培育優良教學助理之教師，得於下學期優先補助。 



五、 獲獎之教學助理有義務於本中心辦理之相關研習活動分享協助教學心

得。 

六、 經費來源： 

由本校年度預算或教育部專案計畫經費支應。 

七、 本要點經本校「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審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公

告實施。 



附件四

2



1 

 臺北市立大學 

107學年度第 1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7年 12月 10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貳、開會地點：博愛校區行政大樓 201會議室

參、主    席：戴校長遐齡    紀錄：楊惠萍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報告 

陸、討論提案：

案  由：有關本校校務評鑑「通過項目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校 106 年度上半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認可結果通過，

續依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7 年 1 月 2 日高評字第

1060002160號函(如附件 1)辦理，106年度上半年受評單位之改善

期自 107年 1月 1日至 107年 12月 31日止，學校須依據實地訪

評報告書之「(三)建議事項」，逐項回應撰寫「通過項目自我改善

情形結果表」，並於 108年 2月 15日前函送該會。 

二、 經本校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召開多次會議，彙整本校校務評鑑「通

過項目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如附件 2），提本次自我評鑑指導委

員會討論。 

  決  議：請各單位依委員所提意見修改後，送研發處彙整。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時間：中午 12時

3



第 37 頁，共 62 頁 

建議事項 自我改善情形（學校回應） 
後續處理

負責單位 

107/9/17自我評鑑

執行委員會建議 

【附件 3-1-1】105 學年第 5 次行政會議紀錄 

【附件 3-1-2】106 學年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 

【附件 3-1-3】106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校級課程委員會議記錄 

【附件 3-1-4】本校學分學程一覽表 

三、辦學成效 

2.「教學意見調查表暨

輔導實施要點」除對「所

有授課科目調查有效問

卷分數之總平均」進行

檢核外，宜加入單一科

目教學意見評量分數過

低之檢核機制，以協助

教師改進教學，提升教

學品質。 

1.教師教學意見調查暨輔導實施要點業於 106 年 6 月 6 日修正通

過 (附件 3-2-1) 。

2.106-2 依據本校教學意見系統，分析落點排序後 3%之科目，由

本校教發中心了解教師授課困難、需求與協助改善評估等輔導

機制之制定。 

3.107-1 擬進行單學期「採計單科目有效問卷平均分數未達 2.5

分」，且未符合本校教學意見原要點第八條第一、二款之情形

者，進行輔導機制實施試辦。 

4.107-2 進行相關要點修訂，納入單一科目教學意見評量分數過

低之教師，採取協助輔助或補助措施，以協助教師改進教學，

提升教學品質。 

教學發展

中心 

建議未來以單科

平均為主，並以平

均分數未達 3 分

者，進行輔導機

制。 

4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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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教師教學意見調查暨輔導實施要點 
修正

現行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八、期末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分數

（以下簡稱調查分數）有下

列（一）、（二）或（三）情

形者須接受領航活動輔

導，並由教學發展中心製作

受領航教師名單送達該師

所屬系（所、中心）主管，

該所屬單位主管應進行訪

談瞭解原因，並將紀錄會簽

教學發展中心。受領航教師

應擬定「改善教學品質計畫

書」並由領航教師於輔導

後，填寫「領航教師紀錄

表」，經系（所、中心）主

管及領航教師簽章後送教

學發展中心存查。 

(一)單一學期「所有採計有

效問卷分數之總平均未

達三分」。

(二)連續兩學期「所有採計

有效問卷分數之總平均

未達三點五分」。 

(三)單一學期「單一科目採

計有效問卷之分數未達

三分」。 

(四)符合上述（一）或（二）

情形之受領航教師，於

接受領航活動期間不得

超支鐘點（含夜間在職

專班）及在校外兼課。 

(五)符合上述（三）情形之

受領航教師，次學期起

二年內不得教授該課

程，除有特殊緣由，經

八、期末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分數

（以下簡稱調查分數）有下

列（一）或（二）情形者須

接受領航活動輔導，並由教

學發展中心製作受領航教

師名單送達該師所屬系

（所、中心）主管，該所屬

單位主管應進行訪談瞭解

原因，並將紀錄會簽教學發

展中心。受領航教師應擬定

「改善教學品質計畫書」並

由領航教師於輔導後，填寫

「領航教師紀錄表」，經系

（所、中心）主管及領航教

師簽章後送教學發展中心

存查。 

(一)單一學期「所有採計有

效問卷分數之總平均未

達三分」。

(二)連續兩學期「所有採計

有效問卷分數之總平均

未達三點五分」。 

(三)教學發展中心每學年度

辦理提升教學品質之

研習活動，除邀請教師

自由參加外，受領航教

師應一律參加。 

(四)教學發展中心得聘請校

級教學傑出教師或該

學院教評結果優良之

教師，協助進行「同儕

觀摩」之課程指導。 

(五)受領航教師應於教學意

見調查結果公佈之當學

1.依 107 學年度第 1 次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會議紀錄、107 年 9

月 17 日自我評鑑執

行委員會建議，訂定

單科採計有效問卷之

分數未達 3 分之規定

與輔導機制。

2.新增第三、五項有關

單科採計有效問卷之

分數未達 3 分之規定

與輔導機制，參考「國

立東華大學教師教學

評量追蹤輔導辦法第

三條第 2 點」、「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課程意

見調查辦法第七條第

1 點」、「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教學意見回饋

與支持系統實施要點

第六點」、「國立臺北

科技大學教學評量辦

法第五條、第六條」。 

3.現行條文第六項前半

段 (符合第一或二項

之受領航教師)，受領

航之相關規定移至第

四項。

4.本條有關專任教師未

達單一學期「所有採

計有效問卷分數之總

平均未達三分」、連續

兩學期「所有採計有

效問卷分數之總平均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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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簽奉核准者外。 期內，參加本校教學發

展中心或校內外相關單

位（機構）所舉辦之有

關提升教師教學知能活

動至少六小時。 

(六)受領航教師於接受領航

活動期間不得超支鐘點

（含夜間在職專班）及

在校外兼課；兼任教師

符合第八點第（一）或

（二）項情形者，經相

關程序及會議審議後，

於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公

佈之當學期起二年不再

聘任。 

未達三點五分」或單

一學期「單一科目採

計有效問卷之分數未

達三分」之輔導機制

皆採用領航輔導活

動。 

5.現行條文有關第三、

四、五項刪除。

九、兼任教師符合第八點第

（一）、（二）或（三）項情

形者，經相關程序及會議審

議後，於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公佈之當學期起二年不再

聘任。 

本條新增，由現行條文

第六項後半段有關兼任

教師之規定，並增訂兼

任教師單一學期「單一

科目採計有效問卷之分

數未達三分」之機制。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變更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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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教師教學意見調查暨輔導實施要點 

103年 3月 4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7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 5月 9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 6月 6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9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臺北市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瞭解學生對教師教學的意見，

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提升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教師教學意見調查係指期中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及期末教師教

學意見調查。期中教學意見調查於每學期第八週開始實施；期末

教學意見調查於第十五週結束後實施。 

三、當學期所開授之科目，除下列課程外，均應接受教師教學意見調

查： 

（一） 大學生活學習與輔導。

（二） 服務學習。

（三） 研究所碩（博）士論文（指導）、獨立（專題）研究。

（四） 由代課教師授課時數達全學期三分之一（含）以上者。

（五） 其他經行政會議通過免接受調查課程。

教師當學期所授應接受調查科目數少於三科時，承辦單位於期中

考前通知系（所、中心）。

四、教師教學意見調查由學生依照教學發展中心公告時間內於網路系

統填寫問卷。期末教師教學意見調查無效問卷的篩檢，係以學生

個人出席率未達上課時數四分之一，以及正反向題的矛盾勾選來

認定。無效問卷不採計於該科目之平均分數。各科目學生填答之

有效問卷未達修課人數二分之一者，該科目之有效問卷不採計；

但教師所授科目學生填答之有效問卷皆未達修課人數二分之一

時，所有授課科目之有效問卷仍予採記。 

五、為提升問卷填答率與學生參與意願，得經學生代表決議，就以下

兩方案擇一進行： 

A案：學生須完成該學期所有選讀科目之問卷，方可進行次學期

選課。畢業生須完成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始可辦理畢業離

校程序。 

B案：學生須完成該學期所有選讀科目之問卷，可優先選課。 

六、教學發展中心得提供各系（所、中心）及全校之教師教學意見調

查資料，供校長及各院、系（所、中心）主管作為教學改進、教

師評鑑、系所評鑑之參考；並另送人事室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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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期中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僅提供學生自評與回饋意見。期末教師教

學意見調查表採五分量表，每學期之調查結果由教學發展中心及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負責統計，於次一學期開始上課日前一週，開

放全校教師自行上網查詢。 

八、期末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分數（以下簡稱調查分數）有下列（一）

或（二）情形者須接受領航活動輔導，並由教學發展中心製作受

領航教師名單送達該師所屬系（所、中心）主管，該所屬單位主

管應進行訪談瞭解原因，並將紀錄會簽教學發展中心。受領航教

師應擬定「改善教學品質計畫書」並由領航教師於輔導後，填寫

「領航教師紀錄表」，經系（所、中心）主管及領航教師簽章後

送教學發展中心存查。 

(一)單一學期「所有採計有效問卷分數之總平均未達三分」。

(二)連續兩學期「所有採計有效問卷分數之總平均未達三點五

分」。 

(三)教學發展中心每學年度辦理提升教學品質之研習活動，除邀

請教師自由參加外，受領航教師應一律參加。 

(四)教學發展中心得聘請校級教學傑出教師或該學院教評結果

優良之教師，協助進行「同儕觀摩」之課程指導。 

(五)受領航教師應於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公佈之當學期內，參加本

校教學發展中心或校內外相關單位（機構）所舉辦之有關提

升教師教學知能活動至少六小時。

(六)受領航教師於接受領航活動期間不得超支鐘點（含夜間在職

專班）及在校外兼課；兼任教師符合第八點第（一）或（二）

項情形者，經相關程序及會議審議後，於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公佈之當學期起二年不再聘任。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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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教師教學意見調查暨輔導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103年 3月 4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7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 5月 9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 6月 6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9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  月  日 107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諮詢委員會通過 

一、臺北市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瞭解學生對教師教學的意見，

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提升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教師教學意見調查係指期中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及期末教師教

學意見調查。期中教學意見調查於每學期第八週開始實施；期末

教學意見調查於第十五週結束後實施。 

三、當學期所開授之科目，除下列課程外，均應接受教師教學意見調

查： 

（一） 大學生活學習與輔導。 

（二） 服務學習。 

（三） 研究所碩（博）士論文（指導）、獨立（專題）研究。 

（四） 由代課教師授課時數達全學期三分之一（含）以上者。 

（五） 其他經行政會議通過免接受調查課程。 

教師當學期所授應接受調查科目數少於三科時，承辦單位於期中

考前通知系（所、中心）。 

四、教師教學意見調查由學生依照教學發展中心公告時間內於網路系

統填寫問卷。期末教師教學意見調查無效問卷的篩檢，係以學生

個人出席率未達上課時數四分之一，以及正反向題的矛盾勾選來

認定。無效問卷不採計於該科目之平均分數。各科目學生填答之

有效問卷未達修課人數二分之一者，該科目之有效問卷不採計；

但教師所授科目學生填答之有效問卷皆未達修課人數二分之一

時，所有授課科目之有效問卷仍予採記。 

五、為提升問卷填答率與學生參與意願，得經學生代表決議，就以下

兩方案擇一進行： 

A案：學生須完成該學期所有選讀科目之問卷，方可進行次學期

選課。畢業生須完成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始可辦理畢業離

校程序。 

B案：學生須完成該學期所有選讀科目之問卷，可優先選課。 

六、教學發展中心得提供各系（所、中心）及全校之教師教學意見調

查資料，供校長及各院、系（所、中心）主管作為教學改進、教

師評鑑、系所評鑑之參考；並另送人事室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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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期中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僅提供學生自評與回饋意見。期末教師教

學意見調查表採五分量表，每學期之調查結果由教學發展中心及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負責統計，於次一學期開始上課日前一週，開

放全校教師自行上網查詢。 

八、期末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分數（以下簡稱調查分數）有下列（一）、

（二）或（三）情形者須接受領航活動輔導，並由教學發展中心

製作受領航教師名單送達該師所屬系（所、中心）主管，該所屬

單位主管應進行訪談瞭解原因，並將紀錄會簽教學發展中心。受

領航教師應擬定「改善教學品質計畫書」並由領航教師於輔導後，

填寫「領航教師紀錄表」，經系（所、中心）主管及領航教師簽

章後送教學發展中心存查。 

(一)單一學期「所有採計有效問卷分數之總平均未達三分」。 

(二)連續兩學期「所有採計有效問卷分數之總平均未達三點五

分」。 

(三)單一學期「單一科目採計有效問卷之分數未達三分」。 

(四)符合上述（一）或（二）情形之受領航教師，於接受領航活

動期間不得超支鐘點（含夜間在職專班）及在校外兼課。 

(五)符合上述（三）情形之受領航教師，次學期起二年內不得教

授該課程，除有特殊緣由，經專案簽奉核准者外。 

九、兼任教師符合第八點第（一）、（二）或（三）項情形者，經相關

程序及會議審議後，於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公佈之當學期起二年不

再聘任。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15



臺北市立大學領航教師制度實施要點

102年 11月 8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2月 27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議修正第 4點。新增第 6點條文修正通過 

103年 5月 13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議第 4點、第 6點、第 10點條文修正通過 

103年 6月 10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0次行政會議第 4點、第 6點、第 10點條文修正通過 

104年 11月 3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學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議第 3點、第 4點、第 6點、第 7點條文修正通過 

   104年 12月 8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第 3點、第 4點、第 6點、第 7點條文修正通過 

一、 臺北市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精進本校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與服

務等各項專業素養及知能，並建立優良學術傳承制度，特訂定「臺北市立

大學領航教師制度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領航團隊由「領航教師（Mentor）」與「學習教師（Mentee）」共同組成。 

三、 領航教師係指曾獲本校校級教學優良教師者，或任職本校滿五年以上之專

任副教授或教授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各學院院長或系（所、中心）

主管推薦： 

（一） 曾獲教育部或行政院科技部之教學或研究等獎項。

（二） 曾獲國外大學頒發教學或研究等獎項。

（三） 曾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績優通識教師、優良導師、學術獎勵及研

究獎勵等獎項。

（四） 在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等方面有傑出表現。

四、 學習教師係指本校專任教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需申請領航教師，進行

領航活動： 

（一）任職本校未滿兩年助理教授（含）以下之新進專任教師。

（二）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為受輔導之教師。

（三）未通過教師評鑑之教師。

（四）其他有需求之教師。

上述（一）至（三）項學習教師之領航紀錄（含領航教師申請表及領航教

師紀錄表）應納入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減分標準之項

目。 

五、 領航活動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領航時程以一學期為原則，學習教師於每學期第四週前填妥

「領航教師申請表」，經院長或系（所、中心）主管簽章後，向承

辦單位提出申請。

（二）實施：每學期至少進行一次領航活動，時間由領航教師與學習教師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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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可採面談、講座、參訪、座談會及工作坊等類型進行，並應

於活動結束後，填寫「領航教師紀錄表」，由各系（所、中心）於

每學期最後一週前彙整送承辦單位存查。 

六、 新進專任教師領航活動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任職未滿兩年助理教授（含）以下之新進專任教師皆須申請領航

活動（Mentor），領航時程為期兩年，不得超支鐘點數（含夜間在

職專班）、在外兼職、兼課、兼差。領航活動悉依本要點第五點規

定辦理。

（二） 為減輕新進專任教師之教學負擔，新進專任教師進入本校最初兩

年由學校提供下列協助導入措施： 

1.每學期得依教育部所規定之每週基本授課時數減授 2小時，以進

行科技部、教育部或產官學合作計畫之申請。

2.新進教師專長特殊者，經過本中心諮詢委員會決議通過得以數位

教材或專長訓練教材取代上述計畫申請。

3.減免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之新進教師，須於當學期結束一週（含國

定假日）內繳交：a.當年度科技部研究計畫線上申請之相關紙本

證明文件或完成教育部或產學合作計畫申請合約書；b.數位學習

教材光碟或專長訓練教材光碟。

4.每學期得優先申請教學助理乙名，每學期一門課程以協助教學，

前述申請案受所屬系(所、中心)當學期申請量上限限制。

（三） 新進專任教師應參加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新進教師研習」且每

學期亦應參加至少一場教學發展中心辦理之教學精進研習活動。

（四） 未依規定完成之新進教師於獲補助之次學期停止減授鐘點，並將

記錄會簽人事作業，以做為是否續聘之參考。

七、 領航教師每協助一位教師，每小時得申請新臺幣捌百元整之領航鐘點費，

每學期領航額度金額以新臺幣肆仟元為上限，依實際領航時數核實支給辦

理。 

八、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學校經費或本校教育部專案計畫相關經費下支應，經費

用罄，不再受理。 

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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